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第四季度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公告 

 

根据中国保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险公司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保监发〔2016〕

52号）及相关规定，现将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2016年第四季度需披露

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如下： 

一、本季度各类关联交易总量及明细表 

2016年 4季度，本公司各类关联交易金额合计 3.8326 亿元，交易明细如下：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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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季          

度 

1 
2016年 4季

度 

太平洋保险在线服务科技有

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

基础的关联方 
房屋租赁 我司出租办公场所 0.00681300  

 

 

 

 

 

3.83256869  

2 
2016年 4季

度 

太平洋保险在线服务科技有

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

基础的关联方 
服务合同 

向我司提供在线服

务，我司支付技术服

务费 

2.07073554  

3 
2016年 4季

度 

太平洋保险在线服务科技有

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

基础的关联方 
服务合同 

我司购买在线公司商

品 
0.51343924  

4 2016.11.07 
太平洋保险在线服务科技有

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

基础的关联方 
服务合同 

签署服务框架协议，

在线公司为我司提供

行销支持在线综合服

务 

以实际执行情况为

准 

5 
2016年 4季

度 
上海太保房地产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

基础的关联方 
房屋租赁 我司承租房屋 0.00810833  

6 
2016年 4季

度 
上海太保房地产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

基础的关联方 
保险合同 购买我司保险产品 0.00026332  

7 
2016年 4季

度 

太平洋保险养老产业投资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

基础的关联方 
保险合同 购买我司保险产品 0.00007073  

8 
2016年 4季

度 
上海聚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

基础的关联方 
承揽合同 

为我司提供油漆修复

等养车服务 
0.11237095  



9 
2016年 4季

度 
奉化市溪口花园酒店 

以股权关系为

基础的关联方 
服务合同 

代付溪口花园酒店日

常管理费 
0.00075000  

10 
2016年 4季

度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

基础的关联方 
保险合同 购买我司保险产品 0.00067246 

11 
2016年 4季

度 
天津隆融置业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

基础的关联方 
保险合同 购买我司保险产品 0.00071900  

12 2016年度 
上海新汇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和汇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

基础的关联方 
委托合同 我司分摊广告费用 0.00187272 

13 
2016年 12

月 

上海滨江祥瑞投资建设有限

责任公司 

以股权关系为

基础的关联方 
其他 

南外滩 594 地块建设

资金 
1.11460000  

14 
2016年 4季

度 
关联自然人（共 58人） 

董监高及其近

亲属 
保险合同 购买我司保险产品 0.00215340  

         

备注： 
四季度报送的我司与上海新汇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上海和汇房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广告费用系 2016 年发生的总额。因财务结算口径发生变

化，因此在计算年度关联交易总额时将前三季度的扣除。 

 

 

 

 

  



二、本年度各类关联交易累计金额 

    本年度各类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为 9.2847亿元，明细如下： 

 

本年度各类关联交易累计金额 

交易类型 交易累计金额（亿元） 

保险合同 0.04161502 

再保合同 0.02038600 

房屋租赁 0.06064325 

买卖合同 0.80484280 

服务合同 7.06238288 

委托合同 0.18026939 

其他 1.11460000  

合计 9.28473934  

 


